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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食安办、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

印发的《关于开展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实施

方案》的通知（方食安办〔2024〕3号），为进一步强化我县肉类

产品监管，规范肉类产品市场秩序，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践行“四个最严”

要求。严格遵照县食安办《关于开展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

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风

险意识，全面整治县域肉类产品安全风险隐患和漠视侵害人民群

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组织领导

组 长：薛卫华 党组书记 局长

副组长：秦福平 党组成员 副局长

刘志强 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

王小飞 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

成 员：贾芝龙 高文苑 杨全旺 刘吉生 王耀华 李涛 白

海洋 崔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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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对专项整治行动进行全面领导和统筹调度，综合研

判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重大风险、重大问题、重点案件，指导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食品监管股，负责专项

整治行动各项日常工作。

三、目标任务

以生猪、肉牛、肉羊、肉鸡及其肉制品为重点，深挖肉制品

生产经营违法犯罪源头线索，对肉及肉制品生产经营全链条开展

专项整治，坚决斩断非法加工、销售链条。通过查处一批重点案

件、关停一批违法经营主体、惩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曝光一批

典型案例，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切实规范从业者生产经

营行为，健全肉类产品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保障肉类产品质

量安全。

四、整治重点

肉制品生产经营环节。重点关注肉制品生产经营者是否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依法建立并实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

机制；是否按规定查验国产畜禽产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

质检验合格证明；是否按规定查验进口肉类产品入境货物检验检

疫合格证明；是否使用或销售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

疫不合格的畜禽产品；是否以其他畜禽产品生产假冒牛（羊、驴）

肉制品；是否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是否存在因

冷链中断导致肉品变质；是否存在运输和贮藏过程中制假贩假、

以次充好；是否存在生产经营场所卫生环境脏乱差；是否存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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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生产经营、无证生产经营等行为。

五、主要措施

督促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健全责任体系，制定完善风险管控

清单，全面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

对肉制品生产主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按照“一企（坊）

一档”建立肉制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治理台账。

六、强化肉制品生产经营安全监督检查抽检力度

贯彻落实《山西省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检查要点表》和

《山西省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检查工作指南》。

对辖区内肉制品生产、经营者开展全覆盖检查。检查生猪产

品是否有“两证一报告”，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制品检验合

格证明、非洲猪瘟病毒检测报告。

加大肉制品监督抽检力度。按照年度抽检计划开展肉类产品

监督抽检，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肉类产品，按照“五个到位”要

求开展核查处置。

七、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建立肉类产品整治问题线索清单。拓宽问题线索来源渠道，

分类归集隐患排查问题、监督检查、舆情监测情况，建立问题线

索清单（附件 1），追根溯源，一查到底，形成工作闭环。

加大执法力度。对已经确认的各类问题线索，循线深挖、严

打彻查，坚决处置到位，确保风险可控、隐患消除；依法依规查

处各类违法案件，落实“处罚到人”要求，涉嫌犯罪的及时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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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公安机关。

请各市场监管所注重收集整理相关数据信息，于每周四前分

别向对口食品相关股室报送《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

治清单》（附件 1）、《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违规犯罪专项整治

行动成果清单》（附件 2）、《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

治行动问题线索清单》（附件 3）；按照条线分别形成生产、流通、

餐饮环节专项整治工作总结，于 11 月 20 日前对口上报至局食品

相关股室。

联系人：高文苑：13935812285

贾芝龙：18534898860

杨全旺：13133240055

附件：

1.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问题清单（周报）

2.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清单（周

报）

3.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问题线索清单

（周报）

方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8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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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联系方式：

注：请各市场监管所按业务条线分别统计相关数据，并于每周四前对口报送本清单至局食品相关股室。

附件：1

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问题清单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检查时间
发现问

题数
隐患问题清单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结果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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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内容 项目 数量

强化

监管执法

接到举报（起）

查实举报（起）

涉案物品（吨）

涉案货值（万元）

罚没金额（万元）

曝光案件（件）

追究责任（人）

打击注水注药违法案件（件）

打击注水注药违法涉案肉品（吨）

打击使用“瘦肉精”违法案件（件）

打击使用“瘦肉精”涉案肉品（吨）

打击加工病死畜禽肉类违法案件（件）

打击加工病死畜禽肉类涉案肉品（吨）

打击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肉品案件（件）

打击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涉案肉品（件）

打击假冒牛（羊、驴）肉制品违法案件（件）

打击假冒牛（羊、驴）肉制品涉案肉品（吨）

抓获犯罪嫌疑人（人）

刑事立案（起）

加强制度

机制建设

出台落实专项行动有关文件（个）

出台相关制度机制（个）

提升

宣传实效

开展重点宣传活动（个）

曝光违法主体（家）

曝光典型案例（个）

制作手册、海报、图集、视频等宣传产品（个）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注：请各市场监管所按业务条线分别统计相关数据，并于每周四前对口报送本清单至

局食品相关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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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线索来源 问题描述 处置情况 备注

投诉

举报

１

２

３

…

风险隐患

排查

１

２

３

…

监督

检查

１

２

３

…

明察

暗访

１

２

３

舆情

监测

１

２

３

…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注：1. 处置情况分为：责令整改、行政立案、移送公安机关等；

2. 请各市场监管所按业务条线分别统计相关数据，并于每周四前对口报送本清

单至局食品相关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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